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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420206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

承辦人：衛生稽查員 白蕙菁

電話：25265394#3413

電子信箱：hbtcm00787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8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中市衛疾字第110010254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、四 (387140000I_1100102541_ATTACH1.pdf、

387140000I_110010254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因應全國疫情警戒標準維持第2級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(下稱指揮中心)自本(110)年8月24

日起適度調整醫院門禁管制及陪探病篩檢等醫療應變措

施，請各醫療機構配合於8月28日前(含)開始執行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指揮中心110年8月23日肺中指字第1103800489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鑒於國內COVID-19疫情趨緩，全國疫情警戒標準於7月27日

調降至第2級，為確保醫療院所對疫情的因應及保全醫療量

能，指揮中心醫療應變措施實施緩坡調整，醫療機構自本

年7月27日至8月23日仍維持第3級警戒期間醫療營運降載、

加強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及員工健康監測等醫療應變作為，

合先敘明。

三、考量國內疫情維持穩定，指揮中心自本年8月24日起，調整

醫院之「確診個案收治」、「探病管制」及「住院病人及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091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陪病者定期篩檢」管制措施，另有關「醫療服務營運降

載」、「住院病人及陪病者入院篩檢」、「高風險單位照

護人員定期篩檢」及「風險縣市急診及門診透析病人篩

檢」等措施，則維持現行辦理方式(附件1)，醫療應變作為

調整如下：

(一)確診個案收治：經衡酌各縣市醫療收治量能現況，有關

COVID-19確診個案收治，調整為1人1室收治於醫院之負

壓隔離病室、專責病房或單人隔離病室。如有特殊情

形，需經傳染病防治醫療網網區指揮官同意後，始得收

治於防疫旅館或集中檢疫所。

(二)探病管制措施：

１、各縣市醫院之加護病房、安寧病房、呼吸照護病房、

精神科病房、兒童病房等區域及有身心障礙或病況危

急者，得開放探病。

２、探病時段為每日固定1時段，每名住院病人限每次至多

2名訪客為原則。

３、探病者應出具探視日前3天內自費抗原快篩或PCR檢測

陰性證明，若探病者為「已完成接種2劑COVID-19疫苗

滿14天」或「確定病例符合採檢陰性解除隔離條件且

距發病日3個月內」，得不採檢。

４、另，附件檢驗方式核酸檢測/抗原快篩(含家用快篩)，

考量家用快篩佐證尚有疑慮，建議不作為探病依據，

如醫院評估依指揮中心規範仍予採用，需函報本局備

查。

(三)住院病人及其陪病者定期篩檢：針對風險縣市(臺北市及

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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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)之醫療機構或入住前14天內居住於前揭地區之住

院病人及陪病者，除維持原有之入院篩檢外，增加定期

篩檢措施(附件2)如下：

１、住院病人定期篩檢：住院期間，增加於入院第7天及第

14天各進行1次公費抗原快篩，避免入院時因處於潛伏

期導致偽陰性結果。

２、陪病者定期篩檢：

(１)病人住院期間，陪病者增加每7天進行1次抗原快

篩，但僅提供1位陪病者公費支應。

(２)固定陪病者外出返回後篩檢：陪病者於陪病期間應

避免離院。除因故短暫離院且於當日返回者外，應

於返回日起第3天額外進行1次自費抗原快篩；長時

間離院，於返回當日須進行1次自費抗原快篩。

(３)更換陪病者篩檢：應以固定陪病者為原則；因故更

換陪病者時，新陪病者入院時應出具3日內自費抗

原快篩或PCR檢測陰性證明。

(４)上述固定陪病者外出返回後篩檢及更換陪病者篩

檢，若篩檢日適逢定期7天篩檢，當次抗原快篩得

以公費支應。

四、請各醫療院所於8月28日前(含)開始執行，並依「醫療機構

因應COVID-19感染控制措施指引」，加強門禁管理、陪探

病管制及分艙分流等感染管制措施，以降低傳播風險。

正本：本市各醫院、本市醫師公會及診所協會

副本：本市各區衛生所、本局醫事管理科、本局疾病管制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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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疫情警戒標準維持第 2 級 

調整醫院 COVID-19 應變措施 
110 年 8 月 23 日 

應變措施 

7/27-8/23 8/24 起 

檢驗方式 維持第 3 級警戒期間 

應變措施 
第 2 級警戒期間調整應變措施 

確診個案 

收治 

視疫情變化及醫療機

構收治量能等，確診病

人於醫院專責區域可

採 2 人 1 室收治，或適

當安置於指定地點隔

離治療 

確診個案以醫院收治為原則，調整為 1 人 1 室收治於

醫院之負壓隔離病室、專責病房或單人隔離病室。如有

特殊情形，需經傳染病防治醫療網網區指揮官同意後，

始得收治於防疫旅館或集中檢疫所。 

 

探病管制 

禁止探病 

(除例外情形 a外) 

一、全國各縣市醫院之加護病房、安寧病房、呼吸照護

病房、精神科病房、兒童病房等區域及有身心障礙

或病況危急者，得開放探病。 

(一) 探病時段為每日固定 1 時段。 

(二) 每名住院病人限每次至多 2 名訪客為原則。 

二、探病者篩檢：所有探病者應出具探視日前 3 天內

自費抗原快篩或 PCR 檢測陰性證明 b 

核酸檢測/

抗原快篩 

（含家用

快篩） 

住院病人 

及陪病者 

定期篩檢 

 風險縣市(臺北市及新北市)之醫療機構或入住前 14 天

內居住於風險縣市之住院病人及其陪病者，除入院前

篩檢外，增加定期篩檢 b： 

一、住院病人篩檢：住院期間，於入院第 7 天及第 14

天各進行 1 次公費抗原快篩。 

二、陪病者定期篩檢： 

(一) 住院病人住院期間，陪病者增加每 7 天進行 1 次

抗原快篩，但僅提供 1 位陪病者公費支應。 

(二) 固定陪病者外出返回後篩檢： 

1. 陪病者因故短暫離院，且於當日返回者，毋需額

外進行篩檢，回歸定期每 7 天公費抗原快篩。 

2. 離院隔日返回，除定期 7 天公費抗原快篩外，應

於返回日第 3天(返回當日視為第 1天)額外進行

1 次自費抗原快篩 c。 

3. 長時間離院(超過兩晚)，除定期 7 天公費抗原快

篩外，於返回當日須進行 1 次自費抗原快篩 c。 

(三) 更換陪病者篩檢：新陪病者入院時應出具 3 日

內自費抗原快篩或 PCR 檢測陰性證明 c。 

核酸檢測/

抗原快篩 

a. 病人實施手術、侵入性檢查或治療等，必須由家屬陪同，或基於法規需要家屬親自簽署同意書或文件；或急診、加

護病房或安寧病房等單位，因應病人病情說明之需要；或其他因病患病情惡化或醫療處置需要等情形，經評估有必

要探病且經醫療機構同意者等情形。 

b. 若「已完成接種 2 劑疫苗滿 14 天」或「確定病例符合採檢陰性解除隔離條件且距發病日 3 個月內」得不採檢。 

c. 若當次篩檢日，適逢定期 7 天篩檢日，抗原快篩得以公費支應。 

  



 

因應疫情警戒標準維持第 2 級 

維持醫院 COVID-19 應變措施 
110 年 8 月 23 日 

應變措施 

7/27-8/23 8/24 起 

檢驗方式 
維持第 3 級警戒期間應變措施 第 2 級警戒期間調整應變措施 

醫療服務 

營運降載 

醫院可依調整開放病床數，適度調整醫療服務項目及量能，惟為因應疫情

升溫時病人收治需要，仍應保留彈性應即時回復 a 

 

住院病人 

及陪病者 

入院篩檢 

預定(非緊急)住院者，於入院前 3 日內篩檢 b；緊急需住院者，於入住病房

前篩檢 b；篩檢費用皆以公費支應，陪病者限 1 名公費 c，檢驗方式為核酸

檢驗/抗原快篩二者擇一或同時執行 

核酸檢測/ 

抗原快篩 

高風險單位 

醫療照護人員 

一、定期（5-7 天）進行公費篩檢 b 

二、以急診、加護病房及直接照護疑似或確診病人單位為原則 

核酸檢測 

(鼻咽或深喉

唾液採檢) 

急診病人 
無症

狀者 

【雙北地區】 

急診病人(含婦產科診所急診孕產婦)得進行 1 次公費篩檢 b 
抗原快篩 

透析院所 

門診病人 

無症

狀者 

【雙北地區】 

一、經醫師 TOCC 評估或有疑慮時，得每周進行 1 次公費檢驗；居

家隔離透析病人，得每次透析前執行公費檢驗 d 

二、固定陪病者且須進入治療區，依醫師評估或有疑慮，得每周進行

1 次自費篩檢 c 

抗原快篩 

a. 醫院可依本年 7 月 1 日衛部醫字第 1101664472 號函調整開放病床數，適度調整醫療服務項目及量能，惟為因應

疫情升溫時病人收治需要，仍應保留彈性應即時回復。 

b. 若「已完成接種 2 劑疫苗滿 14 天」或「確定病例符合採檢陰性解除隔離條件且距發病日 3 個月內」得不採檢。 

c. 於醫院陪病期間，如住院病人因醫療需求轉入他病房(如：加護病房)致陪病者無法陪病而離院(超過兩晚)，返回醫院

陪病日視同入院篩檢，檢驗方式可採核酸檢驗或抗原快篩二者擇一，或同時執行，檢驗費用由公費支應。 

d. 若「已完成接種 1 劑疫苗滿 14 天」或「確定病例符合採檢陰性解除隔離條件且距發病日 3 個月內」得不採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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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機構住院病人及陪病者篩檢常見問與答(Q&A) 

110 年 8 月 23 日 

Q1.我今日須住院，請問住院篩檢規定為何？ 

預定(非緊急)住院病人，於入院前 3 日內公費篩檢，篩檢後至入院前

待在家中，避免外出；緊急需住院者，於入住病房前篩檢，檢驗方式

可採核酸檢驗或抗原快篩二者擇一，或同時執行。若為風險縣市之醫

療機構或住院病人，於住院第 7 天及第 14 天各進行 1次公費抗原快

篩，住院第 21 天及其後毋需定期篩檢。以 8 月 24 日入院為例，入

院前公費篩檢 1 次，8 月 30 日為入院第 7 天，須進行 1 次公費抗原

快篩，9 月 6 日為入院第 14 天，須再進行 1 次公費抗原快篩，之後

毋需定期篩檢。 

Q2.家人因故須住院，我是陪病者，請問陪病篩檢規定為何？ 

住院病人的陪病者，應以固定陪病者為原則。預定(非緊急)住院病人

之固定陪病者，於入院前 3日內公費篩檢，篩檢後至入院前待在家中，

避免外出；緊急需住院病人之固定陪病者，於入住病房前篩檢，檢驗

方式可採核酸檢驗或抗原快篩二者擇一，或同時執行(每次住院限陪

病者 1 名公費)。若為風險縣市之醫療機構或陪病者，除入院篩檢外，

陪病期間增加每 7 天進行 1 次抗原快篩，但僅提供 1 位陪病者公費

支應。以 8 月 24 日入院陪病為例，入院前公費篩檢 1 次，8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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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入院陪病第 7 天，須進行 1 次公費抗原快篩， 9 月 6 日為入院第

14 天，須再進行 1次公費抗原快篩，之後以此類推。 

Q3. 我是住院病人的陪病者，如果陪病期間須外出且當日返回，請問

篩檢規定為何？ 

住院病人的陪病者，於陪病期間應避免離院。若為風險縣市之陪病者，

於醫院陪病期間，因故確有必要短暫離院，且當日返回者，除定期 7

天公費抗原快篩外，毋需額外進行篩檢。以 8 月 24 日入院陪病為例，

於 8 月 29 日因故短暫外出，並於同日返回醫院，毋需額外進行篩檢，

回歸定期 7 天公費抗原快篩，於 8 月 30 日入院陪病第 7天，須進行

1 次公費抗原快篩， 9 月 6 日為入院第 14 天，須再進行 1次公費抗

原快篩，之後以此類推。 

Q4.我是陪病者，如果陪病期間須外出且隔日返回，請問篩檢規定為

何？ 

住院病人的陪病者，於陪病期間應避免離院。若為風險縣市之陪病者，

於醫院陪病期間，因故確有必要離院，且隔日返回者，除定期 7 天公

費抗原快篩外，於返回日起第 3天(返回當日視為第 1 天)須額外進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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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次自費抗原快篩。以 8 月 24 日入院陪病為例，於 8 月 30 日入院

陪病第 7 天，須進行 1 次公費抗原快篩， 9 月 6 日為入院第 14 天，

須再進行 1 次公費抗原快篩，以此類推。若於 8 月 29 日因故外出，

於隔日(8 月 30日)返回陪病，除前述定期 7 天篩檢(8 月 30 日及 9 月

6 日)外，於返回第 3 天(9 月 1 日)須額外進行 1 次自費抗原快篩。 

上述情境，若陪病者於 8 月 27 日因故外出，於隔日(8 月 28 日)返回

陪病，於返回第 3天(8 月 30 日)，適逢定期 7 天篩檢日，當次抗原快

篩得以公費支應。 

Q5. 我是陪病者，如果陪病期間須長期外出(超過兩晚)，請問篩檢規

定為何？ 

住院病人的陪病者，於陪病期間應避免離院。若為風險縣市之陪病者，

於醫院陪病期間，因故有長期外出需求者(超過兩晚)，除定期 7 天公

費抗原快篩外，於返回當日須額外進行 1 次自費抗原快篩。以 8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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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4 日入院陪病為例，於 8 月 30 日入院陪病第 7 天，須進行 1 次公

費抗原快篩， 9 月 6 日為入院第 14 天，須再進行 1 次公費抗原快

篩，以此類推。若於 8 月 25 日因故外出，後於 8 月 27 日返回醫院，

除前述定期 7天篩檢(8 月 30 日及 9月 6 日)外，於返回當日(8 月 27

日)須額外進行 1 次自費抗原快篩。若返回日適逢定期 7 天篩檢日，

當次抗原快篩得以公費支應。 

Q6.住院病人之固定陪病者，於陪病期間因故須更換，篩檢規定為何？ 

住院病人的陪病者，應以固定陪病者為原則。若為風險縣市之陪病者，

於醫院陪病期間，因故確有更換陪病者需求時，除定期 7 天公費抗原

快篩外，新陪病者入院陪病時應出具 3日內自費抗原快篩或核酸檢驗

陰性證明。以 8 月 24 日入院陪病為例，於 8 月 30 日入院陪病第 7

天，須進行 1 次公費抗原快篩， 9 月 6 日為入院第 14 天，須再進行

1 次公費抗原快篩，以此類推。若於 8 月 27 日更換陪病者，須出具

3 日內自費抗原快篩或核酸檢驗陰性證明。若返回日適逢定期 7 天篩

檢日，當次抗原快篩得以公費支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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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7. 我是陪病者，若住院病人因醫療需求轉入他病房(如：加護病房)

致無法陪病，於病人轉回一般病房時返回醫院陪病，請問篩檢規定為

何？ 

於醫院陪病期間，如住院病人因醫療需求轉入他病房(如：加護病房)

致陪病者無法陪病而離院(超過兩晚)，返回醫院陪病日視同入院篩檢，

檢驗方式可採核酸檢驗或抗原快篩二者擇一，或同時執行，檢驗費用

由公費支應。返回後陪病期間每 7 日須進行定期公費抗原快篩。以 8

月 24 日入院陪病為例，8 月 27 日住院病人轉入加護病房致無法陪

病，陪病者離院返家，後於 8 月 31日病人轉回一般病房，陪病者於

同日返回醫院，返回當日(8 月 31日)須進行公費入院篩檢，於返回陪

病第 7 天(9 月 6 日)進行 1 次定期公費抗原快篩，之後以此類推。 

Q8.我是住院病人，於入院時已有採檢，為何還要定期篩檢？ 

由於醫療院所屬於高感染傳播風險場域，為保障病人安全，風險縣市

住院病人除入院篩檢外，尚須於入院第 7 天及第 14 天進行公費抗原

快篩，以避免住院病人於入院時處於潛伏期導致的偽陰性結果。 



6 

Q9.我是陪病者，外出離院於隔日返回，為何不在返回當日篩檢，卻

仍須於 3天後篩檢？ 

由於國內尚有零星社區感染個案發生，高風險縣市之陪病者自醫院離

開後，可能接觸社區不特定人士，而有染疫可能性。考量疾病潛伏期，

陪病者離院隔日返回時，除定期 7 天抗原快篩外，仍須額外於返回第

3 天進行自費抗原快篩篩檢。 

 

Q10.我是住院病人/陪病者，請問何種情況下可以免除入院篩檢或定

期篩檢規定？ 

已完成 2 劑疫苗接種滿 14 日，或確定病例符合採檢陰性解除隔離條

件且距發病日 3 個月內者，得不採檢。 

 


